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ZHONGXINGHU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LP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丽泽 SOHO Ｂ座 20层      邮编：100073 

电话：(010) 51423818                          传真：(010) 51423816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20年度） 

 

 

 目     录 

 

 页  次 

一、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1-2 

二、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10 

    

 



第1页 

 

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Z H O N G X I N G H U A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L L P 

地址（ l o c a t i o n）：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 0 号丽泽 S O H O   B 座 2 0 层 
20/F,Tower B,Lize SOHO,20 Lize Road,Fengtai District,Beijing PR China 
电 话 （ t e l ）： 0 1 0 - 5 1 4 2 3 8 1 8    传 真 （ f a x ）： 0 1 0 - 5 1 4 2 3 8 1 6 

 

募 集 资 金 存 放 与 使 用 情 况 鉴 证 报 告  

 

中兴华核字（2021）第 020006 号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研

科技”）《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一、董事会的责任 

精研科技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募集资金专项

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精研科技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

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精研科技募

集资金专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

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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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精研科技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

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精研科技 2020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四、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精研科技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精研科技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

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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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 2017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686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社会公众投资者以定价发行和网下询

价配售相结合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

民币 38.70 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851,400,000.00 元，扣除承

销费和保荐费 69,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82,400,000.00 元，已由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存入公司账户。其中：公司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开立的账户（账号：1001240000000250）收到人民币 530,045,000.00 元、公司在花

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开立的账户（账号：1777637211）收到人民币 63,380,000.00 

元、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开立的账户（账号： 489770800795）收到

人民币 170,000,000.00 元、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星港花苑支行开立的账户（账

号：483270819084）收到人民币 18,975,000.00 元；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75,000.00

元后，共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63,425,000.00 元。 

截止 2017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7]00073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人民币 763,425,000.00 元，其

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241,568,367.78元；

以前年度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66,353,339.06 元，其中：直接投入募投项

目 296,353,339.06 元、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170,000,000.00 元；2020 年 1 月 1 日起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会计期间直接投入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55,503,293.16 元，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0 元，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财

产品人民币 0 元，加上累计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人民币 826,677.5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2,718,971.80 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 元。具体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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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净额 763,425,000.00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41,568,367.78 

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466,353,339.06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扣手续费净额

（+） 
11,892,294.23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55,503,293.16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0.00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财产品（-）  

加：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扣手续费净额（+） 826,677.57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 1） 12,718,971.80 

募集资金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结存余额 0.00 

募集资金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结存余额 0.00 

差异 — 

注 1：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已建设完工并已投入使用，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满足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并更合理的使用募集资金，充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

12,702,807.80元（最终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注销对应的募集

资金专户。 

（二）公司 2020 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45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于 2020年 12月 2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570万张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7,000.00万元。2020年 12月 9日，主承销商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443,396.23 元后将人民币

564,556,603.77 元全部汇入公司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设立的可转债募集资金

专户内（账号：1001290000001761）。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5,443,396.23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4,556,603.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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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 12 月 9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中兴华验字（2020）第 020020号”验证报告验证确认。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570,000,000.00 

减：2020 年度支付发行费用（注 1） 5,443,396.23 

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564,556,603.77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注 2） 204,695,355.91 

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扣手续费净额

（+） 
 

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6,783,477.58 

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银行理财产品（-）  

加：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扣手续费净额（+） 56,039.07 

募集资金 2020 年 12 月 31 日应结存余额 353,133,809.35 

募集资金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结存余额 353,133,809.35 

差异 — 

注 1：2020 年度支付发行费用为承销及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443,396.23

元。 

注 2：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自

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4,695,355.9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03,457,968.10 元，置换已支付

发行费用 1,237,387.81元，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中兴华核字（2020）

第 020036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确认。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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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6年 3月 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16年 3月 21日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2020年 9 月 23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银行常州钟楼支行营业部三家银行开设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家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

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并要求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之间确定）的，该三家银行应当及时以

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2020年 6月 22日，公司因聘请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保荐机构而变更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并于 2020 年 7月 17日与中泰证券、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

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之间确定）的，该两家银行应当及时以邮件或传真等方式

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根据本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 保荐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对

本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例行性现场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专项调查）。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存储方式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1001240000000250 530,045,000.00 0.00 2020/11/2 销户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777637211 63,380,000.00 0.00 2020/12/8 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489770800795 170,000,000.00 0.00 2019/1/8 销户 

合 计  763,425,000.00 0.00  

（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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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本公司 2016年 3月 6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并业经本公司 2016年 3月 21日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修订后的该《管理制度》经公司 2020 年 9 月 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2020年 9 月 23 日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0 年 12月 11 日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复印

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人民币 5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之间确定）的，该银

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根据本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荐协议》， 保荐机构应定期或不定期对

本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例行性现场检查，必要时可以进行专项调查）。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1001290000001761 564,556,603.77 353,133,809.35 活期存款 

合 计  564,556,603.77 353,133,809.35  

三、2020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

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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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3,42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503,293.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63,42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

项目 
否 530,045,000.00 530,045,000.00 54,268,030.12 530,045,000.00 100.00 

2020年 10月

31 日（注 1） 
130,024,996.31 462,896,859.55 是 否 

2、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否 63,380,000.00 63,380,000.00 1,235,263.04 63,380,000.00 100.00 
2020年 10月

31 日（注 1） 
  注 2 否 

3、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否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170,000,000.00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763,425,000.00 763,425,000.00 55,503,293.16 763,425,000.00 100.00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763,425,000.00 763,425,000.00 55,503,293.16 763,425,000.00 100.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19 年 10 月变更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变更原因：为稳步配合生产和研发过程中的设备需求，公司基于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

及所处行业和市场因素，适时采购符合相关条件的设备，目前尚有少部分设备未完全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以及部分设备的余款尚未支付完成的

情况，导致募投项目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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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资金安全合理运用，公司根据项目实际验收结算情况并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本着对股东负责及谨慎投资的原则，公司将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20 年 10 月 31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扩

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部分实施地点至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枫林路 62 号。 

2015 年 12 月，公司取得了常州市钟楼区发展和改革局对该项目的备案通知书（钟发改备[2015]50 号），备案总投资 53,004.50 万元，全部

使用募投资金投入，计划实施地点全部位于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棕榈路 59 号。2017 年，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钟楼经济开发区枫林路 62

号的房产和土地。截至 2017 年 11 月，公司已在原实施地点（棕榈路 59 号）上累计投资 21,803.71 万元，后续将继续投资 16,200.79 万元。根

据公司的发展规划，该募投项目剩余的 15,000.00 万元在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枫林路 62 号上实施和投资。 

“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变更部分实施地点的原因：（1）原募投项目编制至今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公司的业务规模持续扩

大，现有的场地、厂房已经不足以安置募投项目中所涉及的设备；（2）新选址“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枫林路 62 号”与已选址“常州市钟楼经

济开发区棕榈路 59 号”临近，属于就近选址，有利于公司的整体生产经营管理。 

信息披露：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7-01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

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241,568,367.78 元的专项说明，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出具了大华核字[2017]003837 号《鉴证报告》。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241,568,367.78 元用于置换

先期投入项目资金。 

信息披露：公司已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3 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

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针对上

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4 月 25 日和 2019 年 5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和 2019-050）。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 “新建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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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项目”已建设完工并已投入使用，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并更合理的使用募集资金，充分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12,702,807.80 元（最终金额以资金

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注销对应的

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本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

产基地项目和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19 年 10 月变更为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变更原因：为稳步配合生产和研发过程中的设备需求，公司基于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及所处行业和市场因素，适时采购符

合相关条件的设备，目前尚有少部分设备未完全调试完毕并投入使用以及部分设备的余款尚未支付完成的情况，导致募投项目尚未完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

用完毕。为了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资金安全合理运用，公司根据项目实际验收结算情况并经过谨慎的研究论证，本着对股东负责及谨慎投资的

原则，公司将扩建高密度 MIM 产品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到 2020 年 10 月 31 日。 

注 2：新建研发中心项目建成后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但项目的建成将提升公司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开发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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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562,366,385.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9,439,558.8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9,439,558.89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截止报告期末

累计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新建消费电子精密零部件自动化

生产项目 
否 562,366,385.78 562,366,385.78 209,439,558.89 209,439,558.89 37.24 

2025 年 4 月

30 日 
0.00 0.00 注 1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62,366,385.78 562,366,385.78 209,439,558.89 209,439,558.89 37.24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562,366,385.78 562,366,385.78 209,439,558.89 209,439,558.89 37.2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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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4,695,355.91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筹资金。其中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203,457,968.10 元，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1,237,387.81 元，业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中兴华核字（2020）第 020036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确认。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出 204,695,355.91 元用于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 

信息披露：公司已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0-196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3 亿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含），相关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针对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2 月 29 日和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189 和 2021-006）。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为以活期存款方式存放于监管银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1001290000001761 账户的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353,133,809.35 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新建消费电子精密零部件自动化生产项目从 2020 年 5 月开始建设，2021 年 5 月开始生产，2025 年 4 月达产。 

注 2：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564,556,603.77 元扣除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1,237,387.81 元和截止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时点尚未支付发行费用 952,830.18 元后，为募集

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562,366,385.78 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204,695,355.91 元加上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6,783,477.58 元，减去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 1,237,387.81 元和募集资金置换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支付发行费用 801,886.79 元后，为本年度投入金额 209,439,558.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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